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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聯絡人：林庭儀
電　話：04-37061209
電子郵件：e-2530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21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高字第1120129449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0129449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有關「112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英文單字比賽」（以下簡

稱本比賽）報名時程調整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署112年8月4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20097474號函（諒

達）發「112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英文單字比賽實施計畫」

續理。

二、為利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順利報名參加本比賽，本次報

名時程調整為自112年10月2日（星期一）上午8時至112年

10月13日（星期五）下午5時止。

三、請貴校於報名時程內，鼓勵學生踴躍報名參加本比賽；相

關參賽資格及競賽時程，請參閱本比賽實施計畫。

四、副本抄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（市）政府，請協助

將本案所作調整，轉知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

實驗教育而未取得學校學籍之學生。

五、檢附旨揭實施計畫（修正版）1份。

正本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、國立高雄科技大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20010404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9/21 13:1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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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、本署高中組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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